
中共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委员会（学工部）文件 
学字〔2016〕88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★ 

关于遴选优秀选手参加全省学生学宪法活动暨全国学生

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演讲比赛广东选拔赛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 

现将《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司法厅关于举办全省学生学宪法活动

暨全国学生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演讲比赛广东选拔赛的通知》（粤教策

函〔2016〕92号，见附件1）和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全国学生“学

宪法讲宪法”活动的通知》（教政法厅函〔2016〕40号，见附件2）转

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演讲主题： 

演讲可以围绕以下主题： 

1. 与宪法有关的故事 

2. 对宪法的认识与体会 

3. 对宪法精神的理解 

二、演讲时间：5-10分钟 

三、具体安排： 

1.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。开设“学宪法”学习专栏，提供

和推荐宪法学习书目或书籍，开展学习宪法讨论活动等。 



2.组织开展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演讲比赛，遴选1名优秀选手，制作

演讲视频，参加广东省选拔赛。 

请各学院认真组织宣传教育和遴选活动，评选出优秀选手，制作

演讲视频，并于10月31日上午9：00前将选手信息与选手演讲视频光盘

资料报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将根据报送情况，组

织专家评选，表彰优秀选手，推荐1名参加广东省比赛。 

海珠校区联系人：卢博希；电话：89002067；地点：行政楼607；

电子邮箱：474137310@qq.com。 

白云校区联系人：李增添；电话：652940；地点：刘宇新楼212；

电子邮箱：867848217@qq.com。 

 

附件： 

1. 《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司法厅关于举办全省学生学宪法活动

暨全国学生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演讲比赛广东选拔赛的通知》（粤教策

函〔2016〕92号） 

2. 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举办全国学生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活动的通

知》（教政法厅函〔2016〕40号） 

 

学生工作部（处） 

2016 年10月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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